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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安办〔2019〕28 号 

 

 

 

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安委会，市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培训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集中培训、考核发证和专项执法，着力解决特种作业

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无证上岗、持假证上岗等问题。  

二、培训对象 

（一）特种作业人员 

1．电工，指对电气设备进行运行、维护、安装、检修、改

造、施工、调试等作业的人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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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焊工，指运用焊接或者热切割方法对材料进行加工作业

的人员； 

3．高处作业人员，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及

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从事安装、维护、拆除作业的人员； 

4．制冷与空调作业人员，指从事大中型制冷（冷库）与空

调设备运行操作、安装与修理作业的人员。 

5．《特种作业目录》规定的其他人员。 

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监督管理工

作，督促从业人员按要求取得《特种作业操作证》。 

（二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

锅炉、压力容器（含气瓶）、压力管道、电梯、起重机械、

大型游乐设施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作业人

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。（具体种类和项目详见国家市场监管总

局发布的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分类与项目》） 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监督管

理工作，督促从业人员按要求取得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 

时间安排：即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 

利用电视、报纸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体，普及特种作业

和特种设备作业的特性、范围以及培训考核正规渠道等知识，

加大对“特种作业是容易发生事故、对操作者本人、他人的安全

健康及设备、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”等宣传力度，

向社会公众大力宣传特种作业无证上岗作业的危害，明确特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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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人员培训取证的必要性，提高安全生产意识，充分发挥舆

论监督和宣传导向作用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、监督特种作业

的良好氛围。各镇、街道，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强我市特种作业

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培训的精神层层传达到各村（社区）、

各生产经营单位。 

（二）检查摸底阶段 

时间安排：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

各镇、街道要立即开展一次全面的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

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检查，摸清底数，建立台账。要认真梳理

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情况，

对有培训需求的未持证人员，以及持证需复审的人员要做好登

记，认真填写《特种作业人员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特

种设备作业人员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于 2019 年 7 月 1 日

前通过电子政务平台报送到市安办。对拒不配合检查的单位，

各镇、街道要上报市直有关主管部门，予以立案调查，加大执

法打击力度。 

（三）集中培训阶段 

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各镇、街道要结合各自实际，可以依托有培训资质的培训

机构，到辖区集中开展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培训

工作，也可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自行向有培训资质的

培训机构报名参加培训；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培训机构要对安

全培训过程认真自查，规范安全培训程序，严格按照培训大纲

要求，依法依规开展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安全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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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培训，并做好安全培训档案管理。 

有资质的特种作业培训机构名单可关注“晋江应急管理”微

信公众号，在宣传培训—特种作业栏目查询。 

特种设备作业培训机构主要依托福建省特检院泉州分院

（联系电话：28070013、28070028）。 

（四）专项执法阶段 

时间安排：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 

在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的基础上，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能

的部门要组织开展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的专项执法检查，采取交叉互检的方式，加大对重点行业企业、

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查验力度，提高查验率。重点对特种作业

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、培训情况、证书来源及证

书的真实性进行查核。同时，把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持证

上岗情况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和日常监督检查中。 

（五）总结提升阶段 

时间安排：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 

在专项执法行动之后，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总结

经验，建立专项行动情况曝光制度，及时曝光查处无证上岗作

业行为。同时挖掘总结一批典型做法和特色活动，适时在晋江

经济报、晋江电视台等媒体进行经验推广，推动专项执法行动

向纵深发展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进一

步强化“隐患就是事故、事故就要处理”意识，建立完善党委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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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、多部门合作、有关方面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，同向发力，

形成合力，把加强全市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安全监督管理

工作作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之一，做到与业务工作同谋划、同

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考核、同落实。 

（二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在日常工作中，要加强对生产经营

单位不落实主体责任，本单位从业人员未持证上岗，对本单位

特种作业人员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情况不认真查验、不处

理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；对伪造、变造、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的

生产经营单位，使用伪造、变造、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

人员以及故意使用持假证人员的生产经营单位，要从严从重处

罚，并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

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请相关单位于每月月底将工作总结通过电子政务平台报送

分别报送市安办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市安办联系人：林若染，电话：85695195 

市管局联系人：周明典，电话：85692761 

 

附件：1．《特种作业人员情况汇总表》 

2．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情况汇总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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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   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从业人员姓名 培训类别 手机号码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：培训类别为电工、焊工、高处作业、制冷与空调作业，已持证的每三年要复审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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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   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从业人员姓名 培训类别 手机号码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：培训类别为锅炉、压力容器（含气瓶）、压力管道、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大型游乐设施、场（厂）

内专用机动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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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关单位：法院、检察院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政法委、编办、发改

局、工信局、商务局、教育局、科技局、公安局、民宗

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

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园林局、水利局、文旅

局、卫健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体育局、金融局、

城市管理局、人防办、生态环境局、邮政管理局、供销

社、交警大队、消防大队、晋江海事处、围头湾港务管

理站、供电公司、高教中心办、公路分局、晋江机场、

电信公司、移动公司、联通公司。 

抄送：泉州市安办、晋江市政府办，市有关领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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